
附件7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度引进学历型、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及澳门青年生活补贴申请提交材料明细
1、 用人单位：均需上传原件扫描件（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内容完整，图文清晰）
	序号
	类型
	政策依据
	证明内容
	证明资料
	判断内容

	1
	基本条件
	注册在合作区的居民企业，从事符合条件产业项目的，其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在合作区，属于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
	企业是否在合作区
	营业执照（必须）
	是否在横琴注册

	
	
	
	
	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必须）
	留档备查

	2
	生产经营在合作区
	指企业在合作区拥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等，主要生产经营地点在合作区，或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合作区；以本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相关合同。
	业务层面
	办公场所情况（照片、视频等）（必须）
	留档备查

	
	
	
	
	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二选一，必须）
	是否存在运营场地

	
	
	
	管控层面
	经营活动证明材料（如销售、采购合同、借贷；进行生产经营决策、财务决策、人事决策的会议纪要及对应照片等）（如有）
	业务活动是否真实

	
	
	
	生产经营在合作区
	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生产经营在合作区

	3
	人员在合作区
	企业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合作区实际工作，从业人员的工资薪金通过本企业在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发放；根据企业规模、从业人员的情况，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3名（含）至30名（含）从业人员当年度在合作区缴纳六个月（含）以上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
	企业从业总人数的确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必须）
	纳税情况、人员情况

	
	
	
	
	职工花名册（如有）
	人员情况

	
	
	
	
	劳动合同（如有）
	

	
	
	
	
	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协议）（如有）
	

	
	
	
	计算是否符合实质运营政策人数
	企业社保清单（含人员及社保账号明细）（必须）
	人员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从业人员工资薪金通过本企业在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发放
	银行代发工资资料（必须）
	银行账户是否在合作区

	
	
	
	人员在合作区
	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人员在合作区

	4
	账务在合作区
	指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表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合作区，基本存款账户和进行主营业务结算的银行账户开立在合作区。
	确定财务机构实质性运行
	银行开户资料（基本户）（必须）
	银行账户是否在合作区

	
	
	
	
	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如有）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合作区的佐证材料，如照片等（必须）
注：根据《关于<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要求，会计档案资料如以电子形式保存，应能够在合作区提供查阅；如采取财务共享中心模式核算财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后续管理的要求，提供相关会计档案资料以便相关部门查阅或者检查。
	核实和留存备查

	
	
	
	
	财务人员资质证书或财务人员劳动合同（如有）
	

	
	
	
	
	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5
	财产在合作区
	指企业拥有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产，该财产在合作区实际使用或对财产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合作区，且该财产需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匹配。
	确定资产总额
	财产情况说明或经审计财务报表（必须）
	

	
	
	
	
	现场资产照片（必须）
	

	
	
	
	
	资产清单或相关资产登记在企业名下的权属登记证书或证明文件等资料（如有）
	

	
	
	
	核对现场资产
	不动产产权证明（如有）
	

	
	
	
	
	存货盘点表（如有）
	

	
	
	
	
	固定资产清单（如有）
	

	
	
	
	
	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6
	单位
承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人才发展若干措施》（粤澳深合执字〔2024〕19号）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人才发展奖补实施办法》（粤澳深合经发通〔2024〕4号）
	用人单位严格按政策要求提供申请材料，
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虚假、修改成分
	《用人单位承诺书》（从系统导出并打印，用人单位法人签字、填写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用人单位有技能型人才申报的，须提供用人单位主营业务符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的说明及其
佐证材料（由用人单位自行准备，无固定模板，需加盖公章）
▲用人单位有在合作区及澳门实际就业的澳门青年人才申报的，须提供澳门关联公司证明材料（商业登记证明、持股比例证明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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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人：均需上传原件扫描件（要求：内容完整，图文清晰）
	序号
	基本材料

	
	材料名称
	所需上传的材料

	1
	有效身份
证件
	与在合作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件一致的有效证件（含全部页面）：
1.国内居民身份证；
2.港澳台人员提供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或回乡证；
3.外籍人员提供护照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留许可证件。

	2
	银行卡
	与申请人姓名一致且有效的国内银行卡(一类卡）

	3
	个人
承诺书
	从系统导出并打印，用黑色签字笔正楷字体签名并按指模，指模需清晰按在签名上

	4
	社会保险
	1. 在合作区全职工作的申请人（含澳门青年）须提交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由合作区一网共享平台接口自动获取数据，若未自动填充，须在“附件清单”处自行补充）
2. 在合作区及澳门实际工作的澳门青年须提交澳门社会保障基金强制性制度供款记录

	5
	纳税记录
	1.在合作区全职工作的申请人（含澳门青年）须提交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2.在合作区及澳门实际工作的澳门青年须提交职业税缴纳记录

	6
	劳动合同
	1.在合作区全职工作的申请人（含澳门青年）须提交与合作区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2.在合作区及澳门实际工作的澳门青年须提交与合作区企业的澳门关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7
	政府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佐证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辅证材料

	人才类别
	所需上传的材料

	学历型人才
	1. 国内本科及以上学历：
①毕业证书（必须提供）；
②学位证书（必须提供）；
2.国（境）外学历、学位：
①国（境）外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必须提供）；
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中外合作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必须提供）；
▲本科须为全日制学历
▲内地学历请提供附带二维码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以备核验

	专业技术（职称）人才
	1.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含全部页面及封面）（必须提供）；
2.职称在证书发证机关人社部门的官网查询截图（截图需含网址）（必须提供）；
3.职称评审表或考核认定表（复印件需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参加职称评审需提供）；
4.考试报名表（或成绩查询网页截图，截图页面需显示网址，非考试的无须提供）；
5.参加职称评审、考试或认定时的学历证书（如无法提供第2-4项材料需提供）；
6.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空白处须注明发证机构联系电话，并提供职称评审当年的社保清单。（如无法提供第2-4项材料需提供）；
7.政府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申请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辅证材料

	人才类别
	所需上传的材料

	技能人才
	1.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含全部页面）（必须提供）；
2.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http://zscx.osta.org.cn/）结果截图（截图页面需显示网址）；
3.技能型人才从事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一致的职业或工种的情况说明（无固定模板，需申请人签名，用人单位加盖公章）（必须提供）；
4.政府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申请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澳门青年
	在合作区及澳门实际就业的须提交在每年（自然年）合作区工作不低于一百八十三天的佐证材料（如出入境记录、打卡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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